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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孙旭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徐晓东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赵红萍

公司负责人孙旭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晓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红萍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２１０

，

９８４

，

７６４．５７ ２

，

７６４

，

０００

，

１３６．００ １６．１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２

，

２１４

，

５９３

，

４６８．２１ ２

，

０６５

，

０１２

，

１１３．６４ ７．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５３ ３．２９ ７．２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９１

，

７４１

，

４４７．４７ －８．８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１ －８．８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２

，

３６２

，

８４２．３３ ２４３

，

７７８

，

３６６．１２ －１１．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３９ －７．６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４０ 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２ ０．３９ －７．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３３ １１．３６

减少

０．９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３．５６ １１．５７

减少

０．７６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

，

９７２

，

８９７．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１００

，

５１０．６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２５

，

９６２．４８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３７

，

９６３．２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４１３

，

９３８．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９

，

５０２．５６

合计

－４

，

４３１

，

８７７．１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８

，

１８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交通银行

－

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７

，

００７

，

４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长信增利

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９６３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长信金利趋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８０１

，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银利精选证券投资

基金

８

，

２８９

，

３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６

，

８０９

，

３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旭能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９３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５

，

３５０

，

２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７５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俞国骅

４

，

８３３

，

８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

万元

）

年初余额

（

万元

）

增减

（

％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８．００

主要系公司印务分公司持有的承兑汇票到期

承兑

应收账款

２７

，

７１５．７７ ６

，

２６３．０７ ３４２．５３

主要系公司正常结算期内的应收广告款

、

印

刷款等的增加

应收利息

２．８０ ６４．７８ －９５．６８

主要系公司收到了于年初计提的定期存款利

息

其他应收款

８

，

８６４．４８ ５

，

２０９．２２ ７０．１７

主要系预计的商报年终返点金额以及支付的

应收土地出让保证金等

无形资产

２１

，

１４０．９７ ３

，

６９８．７４ ４７１．５７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四川博瑞眼界户外传

媒有限公司完成对海南博瑞三乐传媒有限公

司的股权收购

，

按公允价值确认户外媒体经

营权增加无形资产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

博瑞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本期购入的开

发软件增加无形资产所致

应付账款

２０

，

４４８．０５ １３

，

７５６．１７ ４８．６５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成都博瑞广告有限公司应

支付的广告代理款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７１．６４ ２

，

７３０．３３ －８２．７３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等费用本年已支

付

应交税费

３

，

０８３．２４ ５

，

４８８．７０ －４３．８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了年初欠缴的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

应付股利

１

，

３８２．６９ ３３４．２１ ３１３．７２

主要系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进行了现金分

配

，

部分股东暂未支付

其他应付款

１７

，

９２０．１７ ９

，

０７７．２０ ９７．４２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四川博瑞眼界户外传媒有

限公司未支付的海南博瑞三乐传媒有限公司

股权款

其他非流动负

债

１６．３２ ５５．４０ －７０．５４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成都树德联合学校本期转

销递延收益

（

无需退还的学杂费

）

所致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

万元

）

上期金额

（

万元

）

增减

（

％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

，

３８６．５７ －３０６．３１ ３５２．６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加强对银行存款的管理

，

将

暂时闲置的银行存款进行定期存储

，

相应存

款利息收入较上年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１１３．５５ ６４９．９９ ７１．３２

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增加导致的资产减值

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１２．６０ －１１５．７３ －８９．１２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４８９．６２ １

，

９３６．９０ －１２５．２８

主要系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８．６９ ４６．１５ １５７．１８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

万元

）

上期金额

（

万元

）

增减

（

％

）

变动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８８６．８８ １

，

１９１．８９ ３１０．０１

主要系本期吸收投资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４６１．７４ －３

，

０９４．２０ －１１４．９２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报告期内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停牌。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等发行证券方式募集资金及自筹资金，以现金支付形式完成股权等项目资产的收购。 停

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相关工作，完成了包括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项目审计报告（含其

２０１２

年

度、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

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共发布《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等项目相关公告

１２

个。 公司计划于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证券重大资产购买事项，并于

１０

月

２５

日发布相关公告及股票复牌。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本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投资设立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经

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同意筹建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本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出资

３．７

亿

元人民币组建了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４％

的股份。 经成都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成都博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同意，成都博

瑞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正式开业。

（

３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

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 完成了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的自我评

价，形成了《

２０１２

年中期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

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独立审

计，并出具了川华信专（

２０１２

）

１８９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

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旭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权忠光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郑培敏先生代为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旭

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条件，董事会对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

现行法律法规中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董事会拟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与会董事对下列事项进行了逐项表决：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并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

的有效期内选择适当时机实施。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投资”）在内的

不超过十名的特定投资者。除博瑞投资之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公司股东和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特定投

资者。

博瑞投资之外的其他最终发行对象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 与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本次

发行数量将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内，与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协商确定。

博瑞投资拟认购的股份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９．０９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博瑞投资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６

限售期

博瑞投资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６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１０３

，

０００

万元，将全部用

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谷”）股权，交易对方为漫游谷股东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张

福茂、姬凯、阮玫、王佳木和黄明明，交易价格参考资产评估值确定。

公司拟以

１０３

，

６００

万元向交易对方购买

７０％

漫游谷股权，根据公司与漫游谷及其股东签署的《购股协议》的约定，若漫

游谷在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为零或大于零，则公司将根据《购股协议》的约定以不高于

４３

，

２００

万元向交易对方购买其合计持有

的漫游谷剩余

３０％

的股权。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少于募投项目资金需要量，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弥补不足部分。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８

上市地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的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之日起十二个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本项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冰、陈舒平、孙旭军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董事

６

名。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项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冰、陈舒平、孙旭军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董事

６

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

资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上述认购行为构成了公司与博瑞投资之间的关联

交易。

关联董事何冰、陈舒平、孙旭军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董事

６

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冰、陈舒平、孙旭军回避

了本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董事

６

名。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审议本次募集资金拟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本公司近一年一期财务报告、近三年一期备考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与漫游谷及其股

东签订〈购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从维护本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确定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的确定、发行方式、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有关

的其他事项；

２

、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等，并与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和保荐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购股协议》及其后续相关协议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４

、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事项，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

材料；

５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时机，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可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之后予以置换；

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６

、授权决定与本次发行及股权收购相关的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财务会计及评估等相关文件；授权在不导致资产购买方

案的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对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对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等作出修改，并根据实际情况相应修改《购股协

议》进行或者签署补充协议；

７

、如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规定或监管要求发生变化，或者市

场条件或公司实际情况发生变化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进行调整，包括但不限于调减募集资金金额、调减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并相应修订预案等公告文件；

８

、设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９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办理发行、申报、登记、锁定、上市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并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

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有关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

１０

、 上述授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决议之日起

１２

个月及本次非公开发行核准文件的

有效期内有效。 相关授权事宜继续存续的，在存续期内有效。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约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董事长行使，且

该等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有关要求，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 为进一步完善并

规范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保持公司利润分配计算口径与《指引》要求相符，全力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公司拟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的《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

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再次修订，具体为：

原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

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修订为“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

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

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原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２０

元，实施中期利润分配时，上半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０

元；

（二）最近一期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不超过

６０％

；

（三）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购买资产的累计现金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修订为“公司拟实施年度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

２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当公司上半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时，可实施中期现金分红。 ”

原第一百五十八条“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修订为“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 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

董事的明确意见。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原第一百五十九条中新增一款作为第五款，“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

改正：

（一）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二）未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三）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

将原第一百六十条“公司当年满足利润分配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

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等，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

针对当年不实施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

修订为：“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但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低于

３０％

的，公司应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一）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

较低原因的说明；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其相关预计收益情况；

（三）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四）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

原第一百六十一条中新增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公司存在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情形的，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和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应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后、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前，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有效方式召开说明会，就相关事项与

媒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答复媒体和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利润分配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应当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

便利条件，同时按照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分段区间为持股

１％

以下、

１％－５％

、

５％

以上

３

个区间；对持

股比例在

１％

以下的股东，还应按照单一股东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一步披露相关股东表决结果。 ”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 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重新审议

＜

成都商报

＞

印刷代理协议的议案》

本项议案涉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何冰、陈舒平、孙旭军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实际表决董事

６

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涉及公司及控股股东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因素，故本议案中涉及的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登记时间”均为“待定”。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安排

另行公告并通知。

十六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李良先生因公司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根据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

相关规定，现提名王薇女士接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一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的《证券事务代表变更公告》。

十七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十八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情及相关附件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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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志刚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

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分项表决的结果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４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７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８

上市地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

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审议本次募集资金拟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

权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本公司近一年一期财务报告、近三年一期备考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与漫游谷及其股

东签订〈购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重新审议

＜

成都商报

＞

印刷代理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监事会全体成员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认为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客观、真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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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信息披露的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布了第一次《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开始连

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先后基本确定了“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比特”）和“北京漫游谷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谷”）作为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标的项目。为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

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同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公司陆续于

７

月

２５

日、

８

月

２４

日、

９

月

６

日、

９

月

２１

日发布了

《延期复牌公告》。 同时公司充分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均发布一次《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

漫游谷出于对正常经营管理和稳定员工的考虑，漫游谷交易出让方向公司书面提出了暂缓披露的要求，经公司申请获

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因此在公司前期公告中均以“收购‘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等项目资产”指代。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发布的第

３４

号《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时，“吉比特”和“漫游谷”两个项目均基本依照公司

既定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进行重大资产购买的整体计划推进。“吉比特”项目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利润补偿协

议》等协议文档经多方充分商讨、已基本定稿，处于待签署中，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也拟定了基于购买“吉比特”和“漫游谷”

两个标的资产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初稿，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基本完成。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７

点，公司收到《厦门

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商务谈判工作的函》（以下简称“《终止函》”），《终止函》称：“鉴于目前项目骨干员工

股东强烈反对，为避免对公司实际经营及合作伙伴利益产生影响，经公司主要股东慎重考虑，决定自即日起终止本次商务

谈判。 ”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最终将“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作为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重大资产

购买的标的。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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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游谷”）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投资”）拟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上述认购行为构成了公司与博瑞投资之间的关联交易。 现将该关联交易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博瑞投资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

１０６

，

０００

万元。 博瑞投资认购的股份数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４９４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１０１０４６３３１４４６７Ｘ

注册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

１

号亚太大厦

５

楼

Ａ

座

办公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３８

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

Ｂ

座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孙旭军

注册资本：

１２

，

３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现代办公设备（不含彩色复印机）、信息咨询、保险服务咨询、建筑机具、

工业设备、保险柜租赁、实业投资、五金交电、日用百货、建辅建材、装饰材料、农副产品（不含禄棉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品）、工艺品（不含金银制品）、通讯器材（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机电产品（不含汽车）的研制、生产、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博瑞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成都商报社，其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川华信审（

２０１２

）

０８６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博瑞投资的总资产为

３

，

６７７

，

９４９

，

８８５．３２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股东权益为

６７０

，

８３４

，

７９９．４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４

，

２３８

，

１２７．３１

元。 博瑞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４８

，

２９８

，

０５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３．６２％

，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博瑞投资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数额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股票数量总量的

２０％

。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博瑞投资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内容摘要如下：

（一）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总量的

２０％

。

（二）认购价格

博瑞投资认购价格不低于每股

９．０９

元，即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

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博瑞投资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

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三）认购方式

博瑞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

（四）支付方式

博瑞传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博瑞投资收到博瑞传播发出的认股款缴纳通知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将认购款总金额（即最终发行价格与认购股份数量的乘积）足额缴付至博瑞传播在缴款通知中指定的银行账户。

（五）限售期

博瑞投资本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博瑞传播及博瑞投资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并在满足下列全部先决条件后生

效：

１

、博瑞传播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博瑞投资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事宜获得博瑞传播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批准；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如上述条件未获满足，则本协议自始无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之后拟用于购买漫游谷股权。

博瑞投资通过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股票数量总量的

２０％

， 有助于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顺利实施对漫游谷的收购，更有利于公司坚持按照“传统媒体运营服务商、新兴媒体内容提供商、文化产业战

略投资者”的发展战略，加速在新媒体业务板块的全面布局，实现从传统媒体经营业务向新媒体运营业务的战略转型，全面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符合股东各方利益。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帐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７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向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在

册股东配股，配股完成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

４９２．７９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全

部到位，实际募集资金业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出具“川华信验（

２００７

）

６１

号”验资报告。

２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为了规范和完善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全体员工

的合法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成都博瑞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在招

商银行成都营门口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２８８５８２５３６６１０００１

，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并会同保荐机构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与招商银行成都营门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成都营门口支行

２８８５８２５３６６１０００１ ２５

，

６４６．１８

万元

０

万元

注：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已销户。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等费用后的金额， 其中包含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

转出的审计费、律师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等共计

１５３．３９

万元，扣除该部分发行费用后金额即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５

，

４９２．７９

万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６

，

３５４．８４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８６２．０５

万元）。 前次募集资金的

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１

）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保荐机构西南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出具书面意见，同意用

２００７

年配股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设项目（注：该募集资金项目已变更为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

目）的自有资金

８２４．８３

万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归垫。

（

２

）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０８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西南证券及保

荐代表人出具书面意见，同意对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用部分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的工艺设备

选型调整，并用募集资金归还事先采购上述设备的自有资金

２０２５．３０

万元，该笔资金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归垫。

（

３

）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设项目变更为收

购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全部投入使用，使用金额为

１２

，

７６８．９０

万元。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４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承诺及其变更的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２４

，

９４４．３７

万元，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５

，

４９２．７９

万元节约

５４８．４２

万元，

加上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８６２．０５

万元，合计节约募集资金

１

，

４１０．４７

万元；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决议通过，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１

，

４１０．４７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５

、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公司无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三、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配股说明书，公司配股募集资金拟用于公司“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和“报刊发行

渠道网络建设项目”，其中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投资

１２

，

５７０．００

万元，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

设项目计划投资

１２

，

７７１．００

万元。

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设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显著变化，致使该项目所涉及的房产、工程建设等投资

要素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相比发生了较大差异，导致该项目难以按计划完成。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设项目不再作为公司

２００７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该项目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５

，

０４４．１４

万元由公司自有资金替换，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募集资金调整用于受让成都梦工厂

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投入使用。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

况对照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有关内容的对照

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相关内容做逐项对照， 公司前

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存在以下两点差异：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累计使用募集

１２

，

０９１．５１

万元，实际应为

１１

，

５２４．９０

万元，差异

－５６６．６１

万元；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累计使用募集

１２

，

４７７．２０

万元，实际应为

１１

，

８６８．３３

万元，

差异

－６０８．８７

万元；

上述差异系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７０

号，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的规定，公司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部分购置的设备符合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抵扣

范围，公司据此对该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进行申报抵扣，而在该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固定资产购置付款时，

由于进项税申报抵扣的不确定性， 该部分固定资产购置款全部由募集资金支付并计入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故形成披露差

异。 募集资金购置固定资产抵扣的进项税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归垫。

２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２００９

年实现效益为

１

，

１４５．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下同），实际应为

１

，

４９０．６７

万元，少计

２００９

年实现效益金额

３４５．６７

万元，系：（

１

）公

司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时以收购完成后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利润总额为依据计算，少计实现效益

１９１．６９

万元；（

２

）公司收购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对赌

期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结束， 由于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均未完成股权转让协议所约定的对赌经营业

绩，公司根据与自然人裘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无需支付裘新第三期、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５

，

１０６．６２

万元，公司据

此重新计算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比例和实现效益， 补计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实现效益

１５３．９８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２０１０

年实现效益为

１

，

９８６．００

万元，实际应为

２

，

２１４．７９

万元，少计

２０１０

年实现效益金额

２２８．７９

万元，原因同上述“（

２

）”所述，补计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实现效益

２２８．７９

万元。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内容无重大差异。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 ２５，４９２．７９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２６，３５４．８４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１２，７６８．９０ ２００７

年

： ８２４．８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５０．０９％ ２００８

年

： ８，５０６．３９

２００９

年

： １４，９６２．５８

２０１０

年

： ３４３．４３

２０１１

年

： １，７１７．６１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１

报刊发行渠道网络建设

项目

１２，７７１．００ １２，７７１．００ １２，７７１．００ １２，７７１．００ －１２，７７１．００

２

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

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１２，７６８．９０ １２，７６８．９０ １２，７６８．９０ １００％

３

印务分公司期刊

、

报刊

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

印务分公司期刊

、

报刊印

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注

１）

１２，５７０．００ １２，５７０．００ １２，１７５．４７ １２，５７０．００ １２，５７０．００ １２，１７５．４７ －３９４．５３ １００％

４

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

（

含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

）（

注

２）

１，４１０．４７ １，４１０．４７ １，４１０．４７

合计

２５，３４１．００ ２５，３４１．００ ２６，３５４．８４ ２５，３４１．００ ２５，３４１．００ ２６，３５４．８４ １，０１３．８４

注

1

：经公司

2008

年

11

月

21

日七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决议通过，公司对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进

行了调整，将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中的部分印刷设备进行工艺优化调整，以进口设备替代调整

为国产设备，并对项目的投资资金进行了调整，即后，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总额仍为

12,57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由原来的

10,930

万元调整为

8,847

万元，流动资金由原来的

1,640

万元调整为

3,723

万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通过，为进一步适应市场需要，完善生产工艺，在项目投资总额不

变的前提下，董事会同意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对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设备工艺优化调

整，调整后商业印刷生产线技改项目投资总额仍为

１２

，

５７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由原来的

８

，

８４７．３６

万元调整为

９

，

５４７．４８

万元，流动资金由原来的

３

，

７２２．６４

万元调整为

３

，

０２２．５２

万元，资金来源仍为

２００７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

注

２

：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含募集资金存款利息）系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决议

通过，公司将结余募集资金

１

，

４１０．４７

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款利息

８６２．０５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总净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

１５１．７９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旭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徐晓东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赵红萍

附件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１

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

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

目

不适用

年均利润总额

３，６０２．００

万元

至

３，７２５．００

万元

（

注

１）

１，４９０．６７ ２，２１４．７９ １，７８９．９３ １，１５５．８９ ６，６５１．２８

否

（

注

３）

２

印务分公司期刊

、

报刊

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

３０６％（

注

５）

年利润总额

２，４８７

万元

（

注

２）

１，７６８．２７ ３，０３１．５８ ３，５０３．５３ ２，３４８．３３ １１，９８９．３２

是

（

注

４）

注

１

：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报刊发行渠道网络

建设项目”调整为“受让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公司计划受让梦工厂

１００％

股权，需要收购资金总额约为

４．４１－４．８１

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项目调整后的资金金额为

１２

，

７６８．９０

万元，占全部股权收购资金总额的

２７％－２９％

，预计可

取得年均销售收入

６

，

２９７．００－６

，

５０５．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３

，

６０２．００－３

，

７２５．００

万元。

注

２

：根据公司配股说明书，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

，

３０３

万

元，利润总额

２

，

４８７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１９．７８％

。 注

３

：

２００９

年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实际效

益低于承诺年均效益，系公司收购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股权项目的收购完成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故该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效益为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１２

月实现的利润总额，而非

２００９

年完整会计年度利润总额；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未完成承诺效益， 主要系成都梦工厂网络信息有限公司网络游戏业务下降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实际效益低于承

诺年均效益，系非完整会计年度利润总额所致。

注

４

：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２００９

年实际效益低于承诺年均效益，系该募集资金项目的部分设

备尚在购建过程中，尚未完全投入使用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实际效益低于承诺年均效益，系非完整会计年度利润总额所致。

注

５

：根据公司配股说明书，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商印能力

２７

，

１５０

万张

／

年；

印务分公司期刊、报刊印刷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主要设备实际达产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募集项目中的部分设备可用于报纸

印刷，为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公司也利用募集项目购置的设备印刷报纸，由于报纸印刷效率高于商印，致使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较高，扣除报印产量后，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为

１９８．９２％

。

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旭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徐晓东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赵红萍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增强利润分配的透明度，保证投

资者分享公司的发展成果，引导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根据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指示精神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订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

划。

一、制定本规划的基本原则

（一）积极回报投资者，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进一步增强公司利润分配特别是现金分红的透明度，以便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报预期；

（三）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四）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

二、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考虑因素

本规划是在综合分析股东的回报要求和意愿、公司所处发展阶段及发展规划、盈利能力、社会资金成本及外部融资环

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的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资本结构及融资能力等情

况，平衡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而做出的利润分配安排。

三、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采取

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

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状

况、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及股本情况提议进行中期分配。

（三）公司拟实施年度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

２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当公司上半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时，可实施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公司股本的

３０％

时，可以根据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

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五）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

的，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董事的明确意见。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六）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

１

、当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２０

元且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２

、当年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不超过

５０％

；

３

、当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扣除使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投资部分）减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的结果低于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５０％

；

４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使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投资以外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购买资产的累计现金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当年末净资产的

３０％

。

四、本规划的执行及决策机制

（一）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

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和实地接待等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时，应当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便利条件，同时按照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利润分配方案应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监督。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１

、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２

、未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３

、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二）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之比低于

３０％

的，公司应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１

、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

低原因的说明；

２

、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其相关预计收益情况；

３

、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４

、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

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利润分配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

得到充分维护等。如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还应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

是否合规等。

五、本规划的调整机制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及本规

划的，应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

公司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及本规划：

（一）连续

２

年不满足利润分配条件；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有关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及本规划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 独立董事应当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

透明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调整或变更是否符合本章程、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意见。 调整或变更

利润分配政策及本规划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

通过。

六、关于本规划的未尽事宜

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执行。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２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有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公司与成都商报社修订并续签了《

＜

成都商报

＞

印刷代理协议》，纸张结算价在当期采购价（以采购纸张的发

票所载金额为准）的基础上每吨增加

２５０

元，若仓储、运输等相关采购成本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报刊印刷代理

费用在协议约定的结算价格的基础上， 如果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化， 则由双方另行商定结算价格； 修订后的协议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协议生效后，公司原与成都商报社签订的《印刷协议》和《纸张供应协议》终止，本次关联

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成都商报社系本公司之实际控制人，上述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

证公字〔

２０１１

〕

５

号）“第四十七条 上市公司与关联人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指引的

规定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应重新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新审议

＜＜

成都商报

＞

印刷代理协议

＞

的议

案》。关联董事何冰先生、陈舒平先生、孙旭军先生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其余董事一致表决同意。独立董事郑

培敏先生、权忠光先生、冯建先生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成都商报社持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全民所有制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陈

舒平，注册地址为成都市红星中路二段

１５９

号。 成都商报社开办的报纸为《成都商报》。 《成都商报》于

１９９４

年创刊，是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的大型综合性城市日报，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５１－００７３

。 《成都商报》日均发行量约为

６０

万份，是西南地区发行

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

三 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协议项目及原则

１．

成都商报社（下称“甲方”）指定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下称“乙方”）作为甲方的唯一纸张供应

商，负责供应印刷《成都商报》所需纸张；同时，甲方委托乙方使用供应的纸张独家印刷《成都商报》。

２．

纸张供应及印刷的价格。

１

） 乙方承接《成都商报》印刷业务，印刷所需纸张由乙方负责采购、仓储及运输，甲方对纸张价格、质量及库存进行监

管。 经双方协商，由于乙方承担纸张的仓储、运输等相关采购成本，纸张结算价在当期采购价（以乙方采购纸张的发票所载

金额为准）的基础上每吨增加

２５０

元，若仓储、运输等相关采购成本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２

） 在甲方指定用纸为

７００＊５４６

的新闻纸前提下，乙方按实际当月印刷量向甲方收取印刷费。双方确定的新闻纸印刷

结算价格为：彩报

０．１２

元

／

对开张，出报率

４８５００

对开张

／

吨；套红

０．０２８

元

／

对开张，出报率

４９５００

对开张

／

吨。

３

） 如果甲方指定用纸规格、品质发生变化，届时双方重新协商出报率。

３．

甲方就本协议项下的印刷业务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给予乙方合理的生产周期。

４．

甲方同意按照前述约定出报率向乙方提供本协议项下印刷业务所需纸张，并授权乙方直接从甲方委托乙方购进并

存储于乙方仓库的纸张中调用，以完成印刷业务。

（二）代理期限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独家代理印刷《成都商报》期限暂定为十年，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止，期满后乙方

具有优先续约权。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精神，目前报纸的编审业务与经营业务两分开，编辑业务作为非经营性业务资产不能公司化经营。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本着公平交易的

原则，以合同的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协议自签署至今，履行情

况稳定良好，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在历年定期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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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４

）发行数量

（

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６

）限售期

（

７

）募集资金用途

（

８

）上市地

（

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与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７

、关于审议本次募集资金拟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及本公司近一年一期财务报告、近三年一期备考财务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购买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并与漫游谷及其股东签订《购股协议》的议案

９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１０

、关于设立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１３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１４

、关于重新审议《

＜

成都商报

＞

印刷代理协议》的议案

有关上述议案的相关董事会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金融投资报》。

（二） 特别强调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需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上述第

２

项议案中的（

１

）至（

１０

）项均作为独立议案分别表决，以上议案须经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 重要提示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涉及公司及控股股东向上级主管部门报批，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因素，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安排另行公告并通知。

三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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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

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连续停牌。

公司拟通过自筹资金及非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资金的方式以现金支付的形式完成对北京漫游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

的购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了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同期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复牌。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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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李良先生因公司工作需要，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职

务，公司董事会对李良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王薇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王薇女士的个人简历如下：

王薇，女，

１９７８

年

６

月生，大学本科。曾任本公司传媒发展部主任助理、运营管理部项目经理、董事会办公室证代助理，现

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艺术品投资经营管理部副经理。

王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薇女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事务代表王薇女士联系方式：？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

３８

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

Ａ

座

２３

楼

电话：

０２８－６２５６０９６２

传真：

０２８－６２５６０７９３

邮箱：

ｗａｎｇｗｅｉ＠ｂ－ｒａｙ．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公司《章程》第一百

五十四条进行修订，并增加第一百五十五条至一百六十二条，细化利润分配政策；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及后续条

款的序号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修订尚未通过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的有关要求，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引》”）。 为进一步完善并

规范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保持公司利润分配计算口径与《指引》要求相符，全力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公司拟对前次董事会修订的《章程》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条、

第一百六十一条再次修订，具体为：

原第一百五十四条“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

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修订为“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

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

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原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年度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２０

元，实施中期利润分配时，上半年每股收益不低于

０．１０

元；

（二）最近一期期末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不超过

６０％

；

（三）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

现金支出是指：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购买资产的累计现金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修订为“公司拟实施年度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

２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当公司上半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时，可实施中期现金分红。 ”

原第一百五十八条“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应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修订为“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 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

董事的明确意见。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原第一百五十九条中新增一款作为第五款，“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

改正：

（一）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二）未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三）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

将原第一百六十条“公司当年满足利润分配条件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应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未

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等，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监事会应

针对当年不实施现金分红是否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股东回报的相关规定发表意见。 ”

修订为：“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但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低于

３０％

的，公司应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一）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

较低原因的说明；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其相关预计收益情况；

（三）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四）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

原第一百六十一条中新增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

“公司存在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情形的，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和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应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后、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前，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有效方式召开说明会，就相关事项与

媒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答复媒体和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利润分配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应当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

便利条件，同时按照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分段区间为持股

１％

以下、

１％－５％

、

５％

以上

３

个区间；对持

股比例在

１％

以下的股东，还应按照单一股东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一步披露相关股东表决结果。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的《章程》条款及本次修订的《章程》相关条款具体如下：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不

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第一百五十五条 在满足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

况、资金需求状况、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及股本情况提议进行中期分配。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拟实施年度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

２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当公司上半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时，可实施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在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公司股本的

３０％

时，可以根据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

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

。

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 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具体原因以及独立

董事的明确意见。 当年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每年的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利润分配的时机、条件和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

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在会议上发表明确意见，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电话、传真、邮件和实地接待等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拟定和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股东回报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监事会发现董事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一）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二）未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

（三）未能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未进行现金分红或拟分配的现金红利与当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之比低于

３０％

的，公司应在审议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公告中详细披露以下事项：

（一）结合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对于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

较低原因的说明；

（二）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及其相关预计收益情况；

（三）董事会会议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四）独立董事对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的独立意见。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

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利润分配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

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如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还应在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

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等。

公司存在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情形的，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和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

理人员应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后、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前，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有效方式召开说明会，就相关事项与

媒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及时答复媒体和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将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一百六十条所述利润分配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 应当为投资者提供网络投票

便利条件，同时按照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 分段区间为持股

１％

以下、

１％－５％

、

５％

以上

３

个区间；对持

股比例在

１％

以下的股东，还应按照单一股东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一步披露相关股东表决结果。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以及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确需调整或变更利

润分配政策的，应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调整或变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有关规定。 当出现以下情

形之一时，公司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一）连续

２

年不满足利润分配条件；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有关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董事会拟定， 独立董事应当对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发表

独立意见，监事会应当对调整或变更是否符合本章程、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表意见。 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